
臺北市政府 94.10.26.  府訴字第０九四二一七五六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代　　表　　人：○○○

訴 願 代 理 人：○○○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印花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7月 13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460127400號復

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關於補徵印花稅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

二、原處分關於按所漏稅額處 5 倍罰鍰部分撤銷。

　　　　事　　實

一、緣訴願人經人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檢舉涉嫌逃漏印花稅，案經該局移請原處分機關查

　　處。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於 89年 5 月 25日書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低功率無線電話系統採購合約書，合約金額計美金 42,659,994元（依簽約日中央

　　銀行牌告新臺幣對美元匯率 30．8130折算約新臺幣 1,314,482,395 元【不含稅】），應

　　按千分之一稅率貼用印花稅票計新臺幣（以下同）1,314,482 元，惟訴願人僅貼用印花

　　稅票 1,146,082元，短漏貼印花稅票計 168,400 元，且所貼用之印花稅票中計有 1,140

　　,000元註銷不合規定。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法審理核認訴願人違反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

　　及第 10條規定，乃依同法第 23條第 1項及第 24條第 1項規定，以 91年 5月 10日印處

字第

　　910011號處分書補徵訴願人印花稅計 168,400元，並按其所漏稅額及註銷不合規定之印

　　花稅額 168,400元及 1,140,000元，處以 5倍罰鍰分別為 842,000元及 5,700,000元共

　　計 6,542,000 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訴願人第 1 次向本府提起訴願，

　　經本府以 92年 6月 20日府訴字第 092075063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補徵短漏貼印

　　花稅及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

　　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

二、嗣經原處分機關就原復查決定經訴願決定撤銷之部分重新查核，仍作成復查決定：「維

　　持原處分。」訴願人不服，第 2 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3年 2月 18日府訴字第 0

　　92258502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



　　為處分。」原處分機關審認後仍認訴願人未按契約金額貼用印花稅票，乃作成復查決定

　　：「維持原核定補徵印花稅新臺幣 168,400元及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842,000元。」

　　訴願人不服，第 3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4年 1月 19日府訴字第 09322181500

號

　　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原

　　處分機關審認後對訴願人未按契約金額貼用印花稅票之事實仍為同一認定，乃以 94年 7

　　月 13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460127400號重為復查決定：「維持原核定補徵印花稅新臺幣

　　（以下同） 168,400元及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842,000元。」上開復查決定書於 94年

　　 7月 15日送達。訴願人猶表不服，於 94年 8月 12日第 4次向本府提起訴願， 8月 26

日補

　　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印花稅法第 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

　　法納印花稅。」第 5條第 4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四、承攬契

　　據......」第 7條第 3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三、承攬契據：每件按

　　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第 8條第 1 項規定：「應納印花稅之憑

　　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其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得請

　　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第 23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 8條第 1項或第 12條

至

　　第 20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除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貼稅額處 5

　　倍至 15倍罰鍰。」

　　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本法第 7條第 3款之承攬契據，如必須俟工作完成後始能

　　計算出確實金額者，應在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先預計其金額貼用印花稅票，俟該項工

　　作完成時，再按確實金額補足其應貼印花稅票或退還其溢貼印花稅票之金額。」

　　民法第 490條第 1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第 506條第 1項規定：「訂立契約時，僅估計報

　　酬之概數者，如其報酬，因非可規責於定作人之事由，超過概數甚鉅者，定作人得於工

　　作進行中或完成後，解除契約。」

　　訴願法第 96條規定：「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

　　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司法院 24年院字第 1326號解釋：「應貼印花稅票未貼印花稅或漏未蓋章畫押，於交付或

　　使用後已補貼或補蓋圖章不得再行處罰。」釋字第 368 號解釋：「行政訴訟法第 4條『

　　行政法院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乃本於憲法保障人民得依法定



　　程序，對其爭議之權利義務關係，請求法院予以終局解決之規定。故行政法院所為撤銷

　　原決定及原處分之判決，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為處

　　分時，該機關即應依判決意旨或本於職權調查事證。倘依重為調查結果認定之事實，認

　　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雖得維持已撤銷之前處分見解；若行政法院所為撤銷原決定

　　及原處分之判決，係指摘其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該管機關即應受行政法院判決之

　　拘束。......」

　　財政部 44年 5月 24日臺財稅發第 3041號令：「查應貼印花之憑證，於交付使用後補貼

印

　　花，法無處罰規定。○○縣稅捐處所稱查獲借款證書 1批，係因提出訴訟而始補貼印花

　　，雖具有切結書自白，證明其為事後補貼，究係於查獲前業已貼用，應免予送罰。」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違反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貼用不足

　　額者，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本件系爭合約第 1.3條明確記載：「買方所購附各系統之詳細技術規範、設備數量，

　　　將於本商業條款簽訂完成後，由買方另行訂定，經雙方議決後，併為合約之一部分。

　　　」第 2.1條亦載明：「附件 B中之設備報價，買方有權決定是否購買及更改實際數量

　　　，並按實際數量核算金額......」第 21條更就有關交易內容及價格變更乙事，為相關

　　　約定。由是足見，訴願人與大眾公司之承攬契約所記載金額僅為概括預定之金額，非

　　　實際交易金額。

（二）訴願人將系爭合約之實際交易金額確定為美金 36,951,195元時，係訴願人基於相關客

　　　觀書證而主觀認知「實際交易金額已確定」，方貼用印花稅票 1,146,082元，非原處

　　　分機關所認為之「預估金額」，實則二者差別在於：前者係業已發生之費用，且無論

　　　有無誤差皆有發票等實際憑證可稽，後者則為尚未發生之費用而係事前之估算數而無

　　　發票等實際憑證可資佐證。訴願人與合約相對人大眾公司進行帳務調節後，實際交易

　　　金額雖確定為美金 37,855,163元，惟此係實際交易金額對帳後的調整，並非意指美金

　　　36,951,195元僅為預估數，且就上開金額與訴願人貼用印花稅票之交易金額美金 36,9

　　　51,195元間之差異，訴願人本於誠實納稅之精神，願繳納其間差額之印花稅 27,854元

　　　【（37,855,163元－36,951,195元）×新臺幣對美元匯率 30.813×0.1％】 。無奈本

　　　案合約正本目前仍為國稅局保管，訴願人事實上無法於合約正本貼用印花稅票。

（三）就原處分機關認系爭合約工程尚未完工乙事，訴願人已於 93年 5月 13日函中說明，就

　　　「○○」服務部分（計美金 855,000 元），係於原交易金額確定後方由雙方協議納入

　　　系爭合約範圍，但此時合約正本已由原處分機關調閱作為本案卷證，因而就此部分無

　　　法依規定於合約正本貼用印花稅票。就「○○」服務部分等雙方於訂約時無法預料之



　　　情事，因應履約之情況後方協議納入合約之情況，應為商業慣例所習見；此更進一步

　　　證明訴願人將實際交易金額確定為美金 36,951,195元時，因認為就系爭合約並無尚待

　　　履行之項目，而方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合約之商業條款及實際交

　　　易金額置而不論，逕認定訴願人有漏貼印花稅票之事實，明顯不當。

（四）本件先前已向　鈞府提起 3次訴願，均認為原處分違法並命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原

　　　處分機關置若罔聞，竟維持原處分，顯然違背司法院釋字第 368號解釋意旨。基於行

　　　政一體及保障人民權益之意旨，並避免耗費程序，爰請　鈞府依訴願法第 81條逕為變

　　　更決定。

三、卷查本件前經本府 94年 1月 19日府訴字第 093221815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其撤銷理由略以：「......四..

　　....惟查依前開本府 2次訴願決定意旨業已肯認依系爭合約書條款所載，系爭合約之金

　　額係報價金額，系爭合約之契約金額並非於訂定時即已確定，徵諸承攬契約係以完成一

　　定工作後始給付報酬之性質，而報酬數額亦有於訂立契約時僅約定概數之情形，系爭合

　　約於訂立時合約金額應僅係預估概數，金額尚未確定，訴願人於事後始按合約確定金額

　　補貼印花稅票。是系爭合約所載金額僅係承攬人之報價金額，非謂系爭合約之契約金額

　　即係其報價金額，縱訴願人於事後方依其認定之契約金額補貼印花稅票，其貼用金額雖

　　與系爭合約實際履約金額有所出入，惟依訴願人提供之帳證及發票所示，訴願人貼用印

　　花稅票之契約金額較實際履約金額為高，是否仍係漏稅而應予補稅並按所漏稅額處 5倍

　　罰鍰？非無疑義。五、另查系爭合約另一方當事人即○○公司，亦提供相關帳證及發票

　　供原處分機關查核，惟該公司提出之帳證及發票等資料顯示系爭合約之實際履約金額為

　　美金 37,894,059.8元，與訴願人所提出系爭合約之實際履約金額美金 36,818,427元不符

　　。按訴願人與○○公司係系爭合約書之雙方當事人，實際履約金額應屬相同，何以雙方

　　提出之帳證及發票等資料所示系爭合約之實際履約金額有高達美金 1,075,632元之差距

　　，究係何者提供之資料為正確？並未見原處分機關究明，此節關乎系爭合約之契約金額

　　多少？訴願人有無漏貼印花稅票及漏貼金額之多寡等重要疑點？原處分機關自應加以釐

　　清。」

四、本案經原處分機關重為復查決定，仍維持原核定，其理由依本件復查決定書理由記載：

　　「一、......惟查系爭合約非僅為承攬人承攬報價而已，該金額經立約雙方合意而載明

　　於系爭合約上，並經雙方簽約用印，該金額雖經嗣後履約時有變動，然於系爭合約簽訂

　　時為一明確且可供履約之依據。......二、次查，依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 9條......之規定，依法源位階性觀之，原則上應先適用印花稅本法規定，本法

　　無明確規定時，再適用施行細則。......本案合約金額為美金 42,659,994元，自應優先

　　適用本法原則性規定，即應依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按合約金額貼足印花稅票，



　　本案性質非屬印花稅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之例外情形自明。......三、關於訴願決定

　　指稱系爭合約雙方當事人履約金額不同乙節，經本處於 94年 4 月 13日分別以北市稽法甲

　　字第 09460127520號及第 09460127420號函請合約相對人○○公司及申請人提出履約金差

　　異說明，經大眾公司 94年 5月 13日（94）眾管字第 087號函及申請人提供之○○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低功率無線電話系統採購合約金額說明表所載，其履約金額均為美金 37,855

　　,163元，併此敘明。」

五、惟查，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時，如其理由係指摘原處分適用法律之見解有違誤時，原處

　　分機關應即受該訴願決定之拘束，此揆諸司法院釋字第 368號解釋意旨及訴願法第 96條

　　規定自明。本府前開 3次訴願決定意旨就系爭合約所記載之金額皆已認定僅係預約概數

　　，並非契約之實際金額，並已明確表明訴願人事後若按合約確定金額，依印花稅法施行

　　細則第 9條規定補貼印花稅票，即無適用同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裁罰之餘地。原處分機

　　關對此一法律見解置而未論，一再以訴願人未按系爭合約所載金額貼用印花稅票，而爰

　　依同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補徵印花稅並裁處罰鍰，除與前開解釋及規定意旨有違，亦不

　　符行政救濟之目的。

六、再者，根據卷附系爭合約相對人○○公司 94年 5月 13日（94）眾管字第 087號函所附採

　　購金額說明之記載，訴願人係於 91年 6月（91年 2月 7日查獲日之後）始完成系爭合約

　　所定之承攬事項，該系爭合約最後確定金額為美金 37,855,163元，此金額部分亦經原處

　　分機關於本次復查決定書中予以採認。又系爭合約查獲時之金額為美金 36,951,195元，

　　其與上開最後確定金額美金 37,855,163元間之差異部分，考量系爭合約正本於查獲時即

　　經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保管，訴願人事實上無法於該系爭合約正本貼用印花稅票，及期

　　間（即本府第 3次訴願決定書送達之後）訴願人與相對人○○公司就實際交易金額復有

　　帳務調整之行為，而原處分機關對系爭合約金額何時確定，始終未提出適當之證明，另

　　訴願人於本次訴願書亦表明願繳納美金 36,951,195元與 37,855,163元間之差額印花稅 27

　　,854元【（37,855,163元－36,951,195元）×新臺幣對美元匯率 30.813× 0.1％】，核

　　其情節尚與印花稅法施行細則第 9條後段規定意旨相符。職是，本件訴願人就系爭合約

　　應無違反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之事實，原處分機關據以處罰，其適法性即有疑義；

　　另關於補徵印花稅部分則應由原處分機關依上開事證另處。從而，應將原處分關於按所

　　漏稅額處 5倍罰鍰部分撤銷；關於補徵印花稅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依上開意旨於收

　　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補徵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6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